
晉作「愛因」、「州兵」蠢諭

李 隆 獻

壹、 51 論

「晏田」與「州兵」是兩種制度，是春秋時代秦、晉韓之戰，晉惠公

戰敗被俘，晉國內部為應付政治變扁所實施的兩項改革，時在晉惠公六

年，魯億公十五年 (645B.C. )。這兩種制度不僅牽涉晉之田制與兵制，

「作晏田」更是西周以降田制改革之最早見於經傳記載者;而「晏田」、

「州兵」之作更使晉國國力大增，兵威強盛，直接促成晉國連續稱霸中原

幾近二百年。

戰國之初，魏京晉制，魏文侯用率哩，行「盡地力之教JCD ，任吳起

為將，得晉之餘烈，稱雄戰國®;武侯京之，沿用具起，續行變法，聲威

遠播;至魏蔥王初年，仍為戰國首強。而商缺本為魏蔥王執政大臣公故峰

之中龐于，以不見用於魏王，遂西入秦;得賽季支持，施行變法@。商騏

之法蓋即遠承晉所作之「妥田」、「州兵」舊制，近取李哩、吳起行於魏

之新法，加以改進，厲行於奏。商君之新法非僅使賽季稱霸當時，並為贏

政奠立統一六國之穗固基石。《韓非于» <定法篇〉云: r及幸公、商君

CD «史記» <孟子苟卿列傳> : r魏有李哩，盡地力之教。 J «漢書» <食貨志上〉

「至於戰圈， ......李體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敬。」

@魏文侯計在位三十八年，以文侯元年 (445B.C.) 計，距晉之作安田、州兵，約二

百年。

@商缺凡二變法:第一次變挂在秦孝公三年 (359B.C.) ，上距愛田、州兵之作二百

八十七年;第二次變挂在孝公十二年 (350B.C.) ，此次變法，商君「制轅凹，開

肝陌J '上距晉作愛田二百九十六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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死，蔥王@p位，棄法未敗也。 J «史記» <李斯列傳〉載斯〈諜逐客書〉

亦云: r;孝公用商驗之法， ......國以富強， ......至今治噩 oJ 買誼〈過棄

論〉亦云: r:幸公臨沒，蔥王、武王蒙故棠，因遺珊 o J «史記» <商君

列傳〉襄闢《集解》引劉向《新序》快丈云: r棄幸公， ......國官兵聾，

• tt. ，六世而并諸侵，亦皆商君之謀也。」並可見商君之法於嬴泰國勢富

強之功 o 設使魏蔥任用衛映，推行新政，則一統戰國變局者，為賽為魏，

恐難邊斷;然晉惡之改革，透過商較之變法，長期影響中國之歷史、社

會、政治、經濟諸方面之發展似可確定o

是則晉蔥公時所創制之r~晏回」、「州兵」不僅對春秋、戰國影響甚

鉅，對中國歷史發展之影嚮亦臨深且連。但「晏回」、「州兵」二制歷來

卻眾說紛耘，莫衷一是;且亦未得應有之重靚o 本文@p欲藉由對古來有關

此二制度之重要說法加以解析、釐探，試間尋繹其可能真相o

有關「晏回」與「州兵」之原始資料有三，故邊錄於下，以利討論:

-、晉侵使都乞告瑕自偕踴，且召之o 于金敬之言，曰: r朝國人而以君

命賞;且告之曰: r孤雖歸，肆社硬矣o 其←貳圈也o .ll J 眾皆哭，

晉於是乎作晏回o 自踴曰: r君亡之不恤，而軍臣是聲:蔥之至也o

將若君何?J 眾曰: r何為而可?J 對曰: r征續以輔孺于也。諸使

聞之，喪君有君，畫臣輯睦，甲兵益多o 好我者勸，惡我者懼，聽有

益乎! J 眾說，晉於是乎作州兵。(«左傳》倍公十五年，竹添光鴻

《左民會建》本〉

二、(意〉公在賽三月，開賽將成，乃使都乞告自踴o 自踴教之言，令國

人於朝，曰: r君使乞告二三于曰: r賽將歸寡人，寡人不足以障社

硬;二三于其改置以代間也o .ll J 且賞以悅眾o 眾皆哭，焉作轅回o

呂踴致眾而告之曰: r吾君暫焉，其亡之不帥，而畫臣是憂，不亦蔥

乎?君猶在外，若何?J 眾曰: r何為而可?J 自踴曰: r以韓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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病，兵甲盡矣。若征繕以輔孺子，以為君援，雖四鄰之聞之也，喪君

有君，辜臣輯睦，兵甲益多，好我者勸，惡我者懼，庸、有益乎 ?J 眾

皆說，焉作州兵。( «國語» <晉語三> '明道本，藝丈印書館〉

三、......十餘世(案:謂秦種公之後十餘世) ，幸公用商君，制轅田，開

仟伯，東雄諸侯。( «漢書» <地理志下> '鼎文書局本〉

在討論「晏田」與「州兵」的各種說法之前，若能先釐清有關二制之

三事，則若干不合理之說，便不攻自破，無須多費唇舌矣。此三事:

一為晉作「晏回」、「州兵」之目的何在?

二為呂踴所召之「國人」身分為何以及晉作「晏回」賞賜之對象為誰?

三為晉作「晏田」、「州兵」究係創制，抑僅為一臨時應變之舉?

誠先論晉作「晏田」、「州兵」之目的:

晉惠公以賄路手段入國後，背棄賄，來賈君，敗德喪行，文誅殺里

克、丕鄭，割除異己，遂使國、內外皆大為不滿，導致韓原之戰，車陷泥

中，慶鄭不救，為素所揚的結果@。攘《左傳》、《國語» '可知呂踴@

以惠公名義召集「國人 J '即因韓原戰敗，車公被俘，為取悅「國人 J '

期其歸附，遂朝會而賞之。而「晏回 J @[1因賞賜而作。故作委田必為施惠

「國人」之舉，方得云「辜臣是憂」、「惠之至也J c«左傳» )、「不

亦惠乎J ( <晉語> )。接此，凡未與施惠「國人」之旨相合之說，恐皆

非「晏田」創制本意。

再者，晉作州兵之目的，乃為連「甲兵益多J c«左傳» )、「兵甲

@詳《左傳十五年傳》、《國語» <晉語三〉、《史記» <晉世家> ;並舉拙撰《晉

文公復國定霸考》第二章第二節，國立臺灣大學文史叢刊之七十八。

@呂錫，或稱瑕踴，或稱陰告台踴，或稱瑕呂告台踴，或稱于金:皆見《內、外傳》。

《竹書紀年》又稱瑕父呂踴。呂，其民;話，其名;于金，其字;陰、蝕，其所食

二巴;為晉之胡，故云。《史記» <晉世家〉作「呂省J '始音誤:本梁玉繩《史

記志疑》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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益多J «晉語> )之目的，故作州兵當與兵力之增強大有關係;否則豈

非多此一舉?否則叉焉能達到「惡我者懼」之目的?按此，凡謂作州兵與

兵力增強無關之說，恐亦非「作州兵」原意。

次論「國人」之身分與晉作「晏田」賞賜之對象:

《左傳》載此事，云「朝國人而以君命賞J ' «國語》云「令國人於

朝J ' I且賞以悅眾J :皆指明所召者身分為「國人J 0 I國人」一詞，

見於《左傳》約八十次，見於《國語》約十五次。接《左》、《國》所

載，可知「國人」在西周後期及春秋時代地位都極為重要，舉凡國家之盛

衰、成敗，國君及執政之廢立，外交和、戰，貴族之能否保其宗族，悉取

決於「國人」。如本處《左》、《國》所載，欲「←貳閏」、「改置以代

閏J '而召「國人」以詢，可知「國人」有干預國君廢立之權 o 至於「國

人」之成份，卻仍多具說:徐復觀先生以為「國人是由士、自由農民及工

商業者三部分人所構成的J ® ;童書業先生則以為「國人」有廣狹三義:

其一，國都城中之人;其二，國都城內外之人;其三，泛指本國疆城肉之

人 o 唯童民叉以為: I春耿以上所謂之『國人./I '主要指國都之人，尤其

是國都城肉之人。」叉說: I If士』為『國人』中之上層，在國都之城

內，或人數最多，且有戰鬥力，故在春秋後期，地位日高，其富有者幾與

下級大夫無異。」但以為「大夫不在『國人』之內J® 。徐、童二先生之

說雖稍嫌寬泛，但並以「士」屬「國人J '與前文所言「國人」有參政能

力學證，大抵不誤。柳英杰則直把「甲士」當「國人J :

車兵由甲士組成，甲士是下層貴族，居住在國都周圍，以便戰時召

之間來，因此，這個階層在古文獻上叉吽「國人J 0 ( <晉國的軍

制> ，.«晉陽學于IJ» ，一九八三年，六期)

@見《周秦漢政治社會結構之研究» <西周政治社會的結構性格問題〉四、「國人的

性格地位問題J '畫灣學生書局。

@並見《春秋左傳研究» <釋「國人J > '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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柳氏之說則稍嫌偏狹，由前引《左》、《國》文字觀之， r國人」除以

「士」為主外，似亦包括更有政治勢力之階韻，如卿、大夫等 o 既云「朝

國人而以君命賞J '又云「蠹臣」、 「二三子J '則「畫臣」、 「二三

子」自亦包括於「國人」之內，否則聚會「國人J '而只對「士」、賞

賜、施蔥，何以得「大夫」級以上臣僚之心?何以云「眾皆哭」、「眾

悅J ?故「國人」之身分似可上推，指有政治、軍事權力之階級;且其人

數當亦不致太多，否則又將如何「朝而會之J ?®

不過，不論「國人」包括那些階層@，其不包括臨民、黎廳、農民、

農紋，當無疑問。據此，凡言「作委田」為賞及全民，甚或謂其乃施蔥於

農技者，並屬推論過連，非《左》、《國》所載晉作委田本意。

三論晉作「晏田」、「州兵」究為創制抑.L1:為一時應變之舉:

呂踴假借晉惠名義作委田，目的雖在賞賜，但恐非一臨時應變之法，

而是藉此機會實行田制改革。竹添光鴻云:

是田之制，因賞而作，非賞以是田也 o ({左值十五年傳» {會建»)

竹添之說，雖略有語病一一因賞而作妥田，此種田即可因而稱之為「愛

田 J '故亦可稱「賞以晏田」一一但其以為「晏田」係一制度，則甚有

見地。意棟亦云:

賞眾是一時之事;晏田、州兵是當日田制、兵制改易之始，故特書

之 o ( {春秋左傳補註» ，卷一， {清經解》本〉

惠棟以為作委田、作州兵乃當日田制、兵制改易之始，故《左» {國》特

加載錄，恐fW當日實情 o 蓋是田雖因一時賞賜而作，然自此以往遂成定

制，故而《左》《國》並云「作J '而特加記載;否則《國語》僅需言

@古書中常以都名代國名，如那為楚部，那人即指楚人。故國人可指都人，即國部中

之人。此意蒙王師叔眠提示，誼誌謝忱。

@有關「國人」之身分、地位問題，前賢論述極多，鼓僅略引與本丈相輔之三數說，

餘不詳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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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且賞田以悅眾J '或「且以妥田賞眾」即可，無須於「且賞以悅眾」之

後，再言「焉作轅田」。攘此，凡言妥田為西周舊制，或謂晉乃恢復舊有

田制，或以作妥田乃為賞賜而生之一臨時應變之舉者，恐並非《左》、

《國》所載作晏田之意。「作州兵」亦當作如是觀。

貳、「妥田」蠢論

「晏田 J ' «國語» <晉語三〉、 《漢書» <地理志下〉並作「轅

田」。妥、轅音同相通， I轅田」郎「妥田J@ 。唯自甫唐徐錯《說丈繫

傳》以下，至清桂蔽《說文義證》、鐵站《說文觀證》、《新斟注地理

志》、朱士端《說文校定本》、王鳴盛《蛾術編》等並以妥、轅二字皆為

「超」之借字。《說丈》二上「走」部:

起，起田，易居也。

「妥田」一制，古今異說紛陳，自漠、晉以下不斷有學者提出解說，許叔

重以「易居」釋「起田J '諸家又以「妥田」為「起田J '然此是否郎為

「晏田」本義，猶待索解。

管蟲所見「晏田」諸說，去其校葉文字之異，大抵有九:

一、「換田賞眾」說:賈遑@、服虔、孔晃@主之:韋昭@、洪亮吉@並

從賈達說，亦屬此類。

@轅回@p愛因，理由有二:刊《左》、《國》所敘為一事，一作屋，一作嶺，可知轅回

自P妥田。份愛、轅古音同，可通用:成二年《左傳》晉、齊盟於「愛軍J' {公羊》

作「袁軍J ; {史記~ <袁盎傅>， {漢書》作「愛盎J ;轅從袁聲，愛、袁古音同

在元部，聲母同為匣母(董同穌先生《上古音韻表稿~ ，頁二O六，臺聯國風出版

社) ;猿、接同字; {說丈》回下: r是，稱丈以為車轅字J: 皆可證愛、轅通用。

@ <晉語三〉韋昭《解》引頁達云: I轅，易也。為易田之法，賞眾以田。易者，品

疆界也。 J (藝丈印書館景明道本，下同〉

@ {左傳十五年傳~ {孔疏》引服慶、孔見之說，云: I愛，易也。賞眾以田，易其

疆畔。 J ( {左民會主甚》本，下同〉
@韋昭〈晉語三> {解》引賈連說而駁賈遠所引「或說J ( I或說」見註@)曰:

「昭謂此欲賞以挽眾，而言以田出車賦，非也。」

@洪亮吉《春秋左傳詰》卷七: I是回苗，以買義為畏。 J ( {清經解續蝙》本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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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「以田出車賦」說:賈遑引「或說J@主之;惠棟@從之;主毓銓取

賈達所引「或說」而稍加變異@，亦可附屬此說O

二、「分公田之稅以賞眾」說:杜預@ 0

四、「固定授田法」說:孟康@、姚肅@、錢硨@主之;張晏說雖略有不

@賈達《國語注》引「或說J : r鞍田，以田出車賦。 J «晉語三〉韋用《解》

引，天里明道本〉案: <公序本》作「或云:轅，車也。以田出車賦」。古書之

注，五有詳略，董當作「或云:轅，車也。鞍田，以田出車賦。」

@惠棟《春秋左傳補註} : r愛田者，猶哀公之用田賦也。......服訓愛為易。易田之

法本是周制，何云『作』也 H漢書} <地理志〉曰: r秦孝公用商君，如j頓田J '
豈亦賞眾以田邪? «外傳》所云，賞眾是一時之事;愛田、州兵是當日田制、兵制

改易之始，故特害之。其後丈公作執秩，而官制又變。晉之所以直者，未必不由

此;然其後六卿分晉，而晉先亡。 J (卷一， «清經解》本〉

@主毓銓操買這《國語注》所引「或說J : r轅，車也，以田出車賦J (見註@)立

說，就「轅」字之會訓上解鞍為轅門，然後說: r轅門既是官寺的代名詞，那麼轅

田很可以解作是附屬於那官寺的田。或是把愛轅訓作車，愛(駿〉田釋為車回;或

是把它解作轅門，愛(轅〉田解為官寺之田，結果相去不多。《左傳} «國語》明

言作安(轅〉田是賞軍臣。軍臣個個自有官府，給官府的田，就是給軍臣的田。這

樣君來，呂館踴所說的『軍臣是憂惠之至也.II '也不過是指晉惠公賞鷗在朝軍臣的

車馬或官府田而已。 J «愛田解> ' «歷史研究} ，一九五七年，第四期〉

@杜預《主德十五年傅} «注} : r分公田之說應入公者，愛之於所賞之來。」

@ «漢書} <地理志〉顏師古《注》引孟康說: r三年愛土易居，古制也。末世侵

鷹。商缺相秦，復立愛田。上田不易，中田一易，下田再易。愛自在其間，不復易

居也。〈食貨志〉日『自愛其處而已』是也。」

@挑第~ «春秋三傳補註} : r杜、服解此，及賈遑註《國語} ，說皆不甚分明。余意

此如《漢} <食貨志> r三歲更耕之，自愛其處』之愛。孟康曰: r晨，於也。』

蓋周制定于民以私田，令自愛其處更耕之，上不奪其有也。晉制分園，定以為賞

曰，令其臣自愛其處，世守之，上亦不奪其有也。故皆日『愛』。晉臨分國內田，

若者屬君，若者為愛田，以予臣下，故其後樂豹亡而三家爭州田，寧予鄭伯石而終

不入公。晉衰之擻，實伏於惠公之世也。愛字通作輯，故《國語》作體; «漢》

〈地理志> : r孝公用商君，制轅田.II '其『轅』皆以『於』為義。古者民六十歸

田，商君使民自於其田為永業，不歸公，故亦日『鞍田 JI '與《國語》之『鞍田』

制不同而義則同也。 J «左傳補註> '鍾山書脫刻本〉

@錢賓四先生〈周官著作時代考> (三〉關於田制，第二「論農田制」云: r······愛

田制，受上田者百敵，受中田者二百散，受下田者三百敵。......各耕戶可以自愛其

處，不復易居換土。......僅是一種更寬大的授田制度而已......若專以歲休輪耕法說

愛田，恐未是也。 J (<<兩模經學今古文評議} ，東大闡害公司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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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，亦可歸之此類@;文史建華取孟康「固定授田法」釋晏田，而以

「歲休輸耕法」解之，今亦歸之此類@、D

五、「歲休輸耕法」說:段玉裁@、朱大韶@、李胎德@主之;李亞最

@、杜正勝@說並同;林劍鳴之「定期更換勞動者的土地與居住地」

說@亦可歸之此類。文許慣以「易居」釋「超田J '依諸家所釋，似

可歸之此類;唯諸家之釋，是否即叔重本意，未敢違斷，故此採保留

@ <漢書> <地理志〉顏師古《注》引張晏說: r周制三年一易，以同美惡。商較始

割列田地，開立肝陌，令民各有常制。」

@史建華云: r作愛因以士及其隸子弟愛因不易居代替家族公社愛田易居的辦法，破

壞了家族公社集體耕作、古有土地的制度。每個甲士都分到了固定的、長期的古有

的土地，邁出了按國土地公有制向私有制過渡的第一步。 J ( <試論晉「作愛因」

及其影響> ' <河南大學學報> '一九八四年，四期)

@段玉裁於歷引《周禮> <大司徒〉、何休《公羊解詰》、《漢書> <食貨志〉、張

晏、孟康諸家之說後，云: r按何云『換主易居J '班云『更耕自愛其處J '孟云

『是土易居J '許(個〉云『桓田易居』。愛、轅、誼、換，四字音義同也。古者

每歲易其所耕，則回廬皆易。云『三年』者，三年而上、中、下回偏焉。三年後一

年仍耕上田，故日『自愛其處』。孟康說古制易居為愛因，商較自在其間，不復易

居為糧田，名間實異。孟說是也(案:段說與孟說其實並不盡相同，孟康說乃「固

定授自」之法，與「輸耕」之法較少關係;段民則純以「歲休輸耕」說愛因〉。依

孟則商敏因分上中下，而多少之:得上自者百敵，得中回者二百敵，得下自者三百

敵。不令得回者相易。其得中田二百飲者，每年耕百敵，三年而編:得下田三百飲

者，亦每年耕百敵，三年而偏:故曰『上回不易，中回一品，下回再易。愛自在其

田，不復易居J 0 <周禮》之制，得三等自者，按此相易，今年耕上回百散，明年

耕中田二百敵之百散，又明年耕下自三百敵之百歇，又明年而仍耕上回百敵，如是

乃得有休一歲休二歲之法:故曰『三年更耕，自愛其處J '與商較法雖異而同也。

敬之害民在開肝陌。 J «說文解字注> '二上， r桓」字條，萬丈印書館〉

@朱大韶說，見《春秋傅禮徽> '其說多與段玉裁同，此不具引。

@李說見《春秋頁服注輯述》卷六。意同段玉裁，丈末云: r愚公之前，古制巴廢，

肥瘖不相換易;4'受賞之後，民眾大和，復作愛因之制，使三年一易，財均力平。

不私其利，欲以富國也。 J «清經解續編》本〉

@ <李E農史論集> ' <東周與西周> '上海人民出版社。

@ <周代城邦> '第三章，聯經出版事業公司。

@ <秦史稿> '第四章， r秦國實行愛因制」條，谷風出版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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晉作「晏田」、「州兵」蟲論 439

態度，不列許慣於「歲休輪耕法」說之中;而以「超田」即「晏田」

說解《說丈》者，其數甚夥，故亦不詳列名氏，而僅以說解最為詳盡

之段玉裁為代表。

六、「賞田」說:蔥士奇@、馬宗種@主之;王毓銓之說亦與此說相類

(參註@)。

七、「作新田」說:齊思和@。

八、「開肝陌'易井田薔法」說:竹添光鴻@。

九、「承認國人已經開墾的私田為合法，承認他們為了開墾私田而新變動

的田地疆界J 說:楊寬@。

以上為歷來解釋「晏田」之幾種重要說法。此外，還有高亨的「解放農

故，阱他們轉為農民，把土地交給農民，放棄勞役地租，採用實物地

租J@ 及「賞賜給士兵一些閑田，准許他們的公社土地自行改易田界的政

@惠士奇: r晉惠公作愛田、秦孝公制鞍田，皆賞田也。《管子》曰:r良田不在戰

士，三年而兵弱。』愛田之法，以上田賞戰士，而中田、下田授農人。蓋秦、晉之

良田盡歸戰士矣。J (轉引自主鳴盛《蛾術編~ ，卷二十， r說文卷二上考證J '
在鶴壽注女，世楷堂到本〉

@馬宗漣《春秋左傳補注》云: r周制三年易田，自是美惡相均，無貧富不均之息。

晉自武公得國以後，換田之制不均，或有得不易上田者，不復以中下之田相品。今

晉惠欲加惠於國人，或於平昔易田之外，別加厚焉。服虔云: r······ 0 J 正是分別

某一易、再易之田界以施恩於國人也。 J (卷一， {清經解》本〉

@齊恩和〈商峽變法考〉云: r余考《左傳》倍公二十八年傅: r聽與人之誦:原田

每每，舍其舊而新是諜。』昔人釋原為『高平』之地，說甚迂曲，實則原郎『愛』

之借字，原田郎愛田，亦郎轅回也。愛有更換之義，故謂舍其蓄而護其新也。愛因

而日含蓄謀新，貝IJ愛田為新闢之回可知。新回肥美，故其草每每然。晉惠公蓋以新

回賞兵來，故軍皆大恆。 J ({中國史探研» ，古代篇，弘丈館出版社〉

@竹添光渴《左倍十五年傳» {會簧》云: r愛田之制，因賞而作，非黨以安田也。

....愛猶愛書之愛，換也。......作愛田者，聞其肝陌，以換井田之法也。故《漢

書》云: r秦孝公用商君，制轅田J ;賈《閻語注》云: r易疆界J :董亦謂開肝

陌也。晉曉以回賞，公田不足，故開肝陌以益之，名之為農田耳。」

@ {戰國史» '修訂本，上冊，第四章，頁一四九，谷風出版社。

@高亨《周代地租制度考» '轉引自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挂~ ，頁三六二，據流出版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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策J@等說。高宇謂作晏田乃施惠畏故，與自明所召之「國人」身分不

合，說已詳前; «歷史研究》之說大致可歸入第六之「賞田」說，而其所

稱之「公社」乃以今律古，文涉及回界之改易，哥、皆與晉作晏田之意不

合，故而此二說本文並不詳加論列o 文本文所論，難免涉及商棋制轅田的

問題，要以晉之作晏田為主o

站試就以上九說逐一加以析論，並略陳鄙見。

第一說「換回賞眾J '病在不近情理。換回是件煩重大事，在此緊要

關頭，那有時間、精力辦理此事?且換回雖有人可得善田，相對地亦必有

人得惡田，恐無法令「眾人」皆悅o 在此民心未定之際，似不應有換田之

舉 o 此其一。再者， r換回J 能否稱得上「賞」已不無疑問;且若僅是

「摸田」以賞眾，則《左傳》僅需云「晉於是乎易田」或「晏田」即可，

無需乎言「作晏田J ; «國語》僅需言「且易回以悅眾」或「且換回以悅

眾J '無需云「且賞以悅眾，焉作轅田」。因「換田」之事實無需亦不得

用「作」字 o 故如此說，則《內﹒外傳》之「作」字皆無著 o 此其二。

第二說所謂「以田出車賦J '韋昭已不以為然(參註@) ;且其語意

亦失明晰 o 馬宗種評之云:

若如賈遑「以田出車賦」之解，晉惠當去國之時，民心未定，豈復

更張回法，以驚擾愚民邪?且與下文「惡之至也」不貫。( «春秋

左傳補注》卷二， «清經解》本〉

馬氏雖誤以買遑所引「或說」為買連說，其意則極為有見。

蔥棟以為晏田猶魯哀公之「用田賦J®; 但「用田賦」乃加重賦稅，

故孔于大不以為然@ 0 若晉作晏田以加重賦稅，何能要結民心?且與惠公

@ <闢於殷周土地所有制的問題> ' «歷史研究» '一九五六年，第四期。

@魯哀公之用田賦，事見哀十一年《左傳》及十二年《春秋紐» «傳》。

@孔子批靜季孫之用田斌，丈見哀十一年《左傳》、《國語» <魯語下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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賞眾， r蔥之至也」之載不合。王鳴盛評惠說云:

(惠棟) «左傳補註》乃主回出車賦之說，如此，則是加賦於民，

非以取悅於臣， «傳》何以載呂踴以公之賞為蔥之至，而告其眾

曰: r君亡之不恤，重臣是憂」乎?韋巳蔽之，惡不見乎? c«蛾

術編》卷二十， <說字六> ' r說丈卷二上考證J '世楷堂刻本〉

朱大韶亦曾對蔥說提出質疑:

《春秋》書「用田賦J '說者以為重斂。上丈日「眾皆哭J '下丈

日「輩臣是憂J 0 方欲厚施以說民，而以重斂當之，恐失其旨 o

( «春秋傳禮徵~ ，卷四， «適園叢書》本〉

故「用回賦」之說恐非晏田之義。

又王毓銓釋「以回出車賦」云:

如果說「以田出車賦」是晉侯創設的以田賦車的故策，那麼這制度

和賞賜畫臣無關，不能成立，可能的解釋是把那「賦」字當作一般

「賦斂」的意義講，把那「以田出車賦」解作「以所賞之田出車

費」。換句話說，晉惠公制作的晏回或轅田是賞賜蓋臣作為備車馬

之用的回 o ( <晏回解> )

但王氏也自覺「這種解釋雖然、勉強可通，但總覺得不圓滿J (同上〉。故

叉男作解釋，以為妥回是附屬於官寺的田，而「辜臣個個有官府，給官寺

的田，就是給畫臣的回J (同上) 0 此說好處在直截，但並非沒有缺點:

首先，主說之基礎建立於「轅，車也」上，將「轅」字解釋為「車轅」、

「轅門J '若「轅田」之「轅」並非轅門、車轅之轅，此種解釋便要落

空。雖則「晏」字措丈以為「車轅」字(參註@) ，但《左傳》此處卻未

必有車轅、轅門之意 o 若再攘前丈所提及徐錯等人以《說丈~ r超，起

田，易居」之桓為晏回本字，則「轅」為借字，恐非車轅、轅鬥字。此其

一。其次，若依王說，則「作晏回」僅是一種臨時賞賜之法，未必與「作

1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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晏田」意旨盡合，說已詳前。此其二。復次，國君以田賞「士J '在當時

或為創舉，故可稱「作是田J ;然亦未必始於此時。文前文言及， r國人」

除「士」階級外，當亦包括「卿」、「大夫J '而國君以田賞賜卿、大

夫，在當時已非創制，其最切著之例，如〈晉語二〉載晉獻身亡，晉園內

亂，夷吾欲入主晉園，私謂秦種公使者公子繫曰: I中大夫里克與我矣，

吾命之以扮陽之田百萬;丕鄭與我矣，吾命之以負蔡之田七十萬J '正晉

作轅田之前六年之事耳。是則亦不應稱「作」。此其三。文次，竹添光鴻

謂「晏田之制因賞而作，非賞以晏回J (參註(@) ，亦為相當有力的見

解。此其四。

第三說「分公田之稅以賞眾J '不知何所取意於「妥田J '而所謂

「晏之於所賞之眾J '語意亦不甚了了。董增齡評杜預此說云:

晉自滅耿、霍、魏、虞、親後，朦朦乎有一折之勢。公田居民九分

之一。折率九十萬夫，而以公田之稅分給之，則僅為居者具一日之

積耳，而安得云作? (<<國語正義~ ，卷丸，中文出版社〉

葦氏雖以「井回制」釋之，且以為賞及全民，未必合乎傳旨;然其謂以公

田之稅為賞賜之責，其數華墊，作用不大，亦非無理。況分公田之稅以賞

眾，亦僅為一臨時賞賜之舉，不得稱為一種制度。

第四說「固定授田法J '君似較合情理;然前文提及晉之作晏田乃用

以賞賜「國人」、「蠹臣J '並未蔥及「照民J '故張晏謂棄用商較之

法，開肝陌，使民各有常制，雖與商缺制轅田之意相合，卻非晉作晏田之

意(張晏本即釋商缺之制轅田) ;至於錢賓四先生以為晉國朝臣以此法討

好國民，乃以為蔥及一般農民，與《左傳》、《國語》所敏受賞者身分不

合，恐非蔥公作妥田本義。姚肅以「於」釋「晏J '若依其解，則「作晏

田」為「作於田J '不詞之甚，其說恐非。至於史建華謂晉分田於「士J '

使士有固定之私有土地，與晏田創制所及之對象頗為切合;惜文雜以「歲

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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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輸耕」之古制解說「晏田」。蓋未能細分「固定授田法」與「歲休輪耕

法J 三制之別，遂頗有斜纏之病。

第五之「歲休輪耕」說乃攘《周禮》、何休《公羊解詰》、《漢書》

之言立論。《周禮> <地官> I大司徒」云:

凡造都鄙， ltIJ其地域而封溝之，以其室數制之:不易之地，家百

晦;一易之地，家二百晦;再易之地，家三百略。的周禮注疏> '

卷十，藝艾印書館〉

鄭玄《注》引鄭司農去:

不易之地歲種之，地美，故家百略;一易之地休一歲乃復種，地

薄，故家二百晦;再易之地休二歲乃復種，故家三百略。(同上〉

叉〈地官> I遂人」云:

辨其野之土一一上地、中地、下地一一以頒田旦。上地:夫一塵、

田百晦、萊五十晦，餘夫亦如之;中地:夫一塵、田百略、萊百

晦，餘夫亦如之;下地:失一塵、田百晦、萊三百晦，餘夫亦如

之。(同上，卷十五〉

《公羊傅》宣公十五年何休《解詰》云:

司空謹別田之高下、美惡，分為三品:上田，一歲一墾;中田，二

歲一墾;下田，三歲一墾。肥饒不得獨樂，撓禍不得獨苦，故三年

一換主(阮元《校勘記> : I那本『主』作『土.JI '當據正J )易

居，財均力平。( «公羊注疏> '卷十六，藝艾印書館〉

雖則《周禮》、何休、班固皆言之鑿鑿，以為古制如此;然而後世學者或

以為古無此制，如日人加藤繁、掘敏一，並以為「歲休輸耕」之說乃東漢

以後學者所倡@l 0 I歲休輪耕」之制是否存行於兩周，姑置不論。然晏田

之創，配為賞賜，自與歲休輸耕之「耕作方式」無涉;況「輪耕」配為古

@加藤繁說見《支那古田制。研究» ;掘敏一說見《均田制研究» '弘丈館出版社。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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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，晉國行之，則焉能云「作J ?即令此制後世浸廢，至晉而復，亦只能

云「復J ，不能稱「作J '此點惠棟已加辯駁(文見註@)。故「歲休輸

耕法」與晉之「作晏田」實不相干。

林劍鳴之說則在釋棄之轅田制，其說大抵依《漢書» <地理古巴〉及段

玉裁、孟康之說立論，而推及於「農戰」之策，林民云:

蚊隸主為了提高勞動生產率，充分發揮土地的肥力，就採取「易土

晏居J (原注: \(漢書» <地理志> )的辦法，定期更換每個勞動

者的土地和居住地，這就吽做「晏田J '也稱為「轅田J 0 ......晏

田就是換田、易田的意思。古代著名學者孟康說過: I三年晏土易

居，古制也，末世浸廢。商鞍相秦復立晏田，不復易居也。 J (原

注: \(漢書» <地理志〉。獻案:孟說乃顏師古《漢書注》所引，非

《漢志》原文〉可見「晏土易居」這種「古制J '一定在泰國歷史

上實行過，否則「商棋相秦」之時，也不會偏偏「復立委田」。棄

在建國之初，故隸制剛剛發展，尚未至「末世J '這種制度還沒有

「浸廢J '當它佔領一丹土地以後，就將當地的人民和蚊隸按軍隊

方式編制起來，分配給每個人一定土地，並按規定「晏土易居」。

這些勞動者平時是蚊隸主的農業蚊隸，戰時就要替蚊隸主去打仗。

( \(賽史稿» ，頁九六，谷風出版社〉

《戰國策» <秦策三〉蔡澤說蒞睡，曾謂商君:

決裂肝陌，教民耕戰，是以兵動而地廣，兵休而國強。(且仁書局

本〉

據此，林說可能部分合於商君制轅田之意，但問題亦復不少:姑不論泰國

建國之初，是否為蚊隸制初期此一問題;其運信三國時學者孟康之說，即

以晏田為古制，已不免孟浪之嫌;叉不問此一「古制」究曾行於何時、何

園，即以為這種「古制」在秦建國之初一定實行過，亦不免妄臆之失。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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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「晏田」這種制度，並不很「古J '只是前於商君二、三百年之晉國所

創制而已。商君臨好刑名之學，又居戰國變法急先鋒之魏，為魏相中應

子，必多知音國遺制，其西入素，法@P隨之，及其得志，遂行之於棄耳。

而晉所創制之晏田，與戰國「農戰」之策必有相當臣離，林民以為棄建國

之初郎行「農戰」方式，恐亦與歷史發展有所組醋。

第六說，聶士奇謂晉惡作委田，商融制轅田，並為以回賞戰士。商較

之「制轅田J '蓋郎《史» <秦本紀〉、〈商君列傳〉所稱之「為田J@ 。

又攘《國策» <秦策三〉與《史記» <范雄蔡澤列傳〉載蔡澤語，並謂商缺

「決裂肝陌J ;«漢書» <食貨志〉上載董仲舒語，謂棋「除井田，民得買

賣，富者田連仟伯，貧者亡立錐之地」及卷子本《玉篇» r車部」、《丈

選》潘安仁〈藉田賦〉李善《住》、《→切經音義》五六引《史記》稱:

「賽季公壞井田，開肝陌」及《太平御覽》→九五引《史記» '謂: r商

缺相秦孝公，壤井田，開肝陌J :可知商較之「制轅田」殆郎徹底破壞舊

有之公回制，分田於民;政府郎依百姓所分有土田之多寡為課稅標車，故

太史公〈商君列傳〉云: r為田，開肝陌、封疆而賦稅平J 0 撮此可見商君

之制轅田，絕非如惠半農所云之以田賞戰士而已。唯此乃就商君之制轅田

論，今再就晉意之作晏田論之:馬宗瞳謂晉於易田之法外，男加賞田;惠

士奇則以為乃以上田賞戰士。惠氏之說與呂踴所召者之為「國人」階級，

似頗助合;唯馬、惠二氏之意似皆以為此乃→臨時應變之舉，因時而行，

未成定制;但臨時賞民以田，恐不能稱為→種制度;而諸侯之以田賞賜臣

下，亦不待此時始有，並不得稱「作J '其病與第二說同，說已詳前。

第七說，齊思和以新田釋原田，明白直截，頗能切中受田→詞涵義;

以「原」為「晏」之借字，於聲韻上亦不成問題;但仍不能令人無憾:若

@ <史記~ <秦本紀〉云: r為田，開肝陌。 J «六國表〉、〈商君列傳〉並同〕

而《漢書~ <地理志下〉云: r制轅田，開仟伯。」可知「制鞍回」郎「為田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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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齊說，愛田為新田，則應謂「晏」、「轅」乃「原」之借字，不應謂

「原」為愛、轅借字。因「原」有本、初之意， r原田」正可解為新闢之

田，何領以換易之「愛」為新回本字?而若據《說丈》及徐錯諸家之說，

「晏」亦借字，若謂「原」文為「晏」之借字，如此輾轉假借，倒嫌迂

迴，此其一。其次，晉自獻公以降，刻意拓殖疆域，人民大增，原有之回

必不敷使用，晉之闢新田，當不待車公韓敗之後。果如此，則不能云「作

新回」。此其二。再次，齊氏未云「新田」依何種方式取得。新田之取得

仍可依西周以降之井田薔法;若然，則作新回只是擴大耕種面積而巴，於

原有之回制未加變易;而依前丈所言，晉作晏田，當為一種田制之改易，

非僅擴大耕種面積而已。此其三。叉次，前丈言及竹添光鴻以為「晏田之

制，因賞而作，非賞以晏田J 0 r晏田」配為新制，若純以「新回」釋

之，似不足以稱「作」。此其四。

第八竹添光鴻之說，君位與第四說之「固定授田」法相同，實則有

異。孟康、姚楠、錢賓四先生並以為賜回歸民，不復更易，乃一種固定授

田之法;然固定授田未必「開肝陌」。張晏叉謂「使民各有常制J '是以

此制乃推及全民。二說並合商融制轅田之旨，卻與晉蔥賞「臺臣」而作晏

田之意不合。說已詳前。竹添民以為「晉以田賞眾，公固不足，故開肝陌

以益之J ' r以換井回薔法」。部分合於晉作愛田之旨，部分則嫌推論過

當，說詳下。且竹添氏亦未言及受賞者身分及此制是否為一固定授田之法

等問題，略顯寬泛。

第九楊寬之說乃以為晉作晏田之前，國人已擅自改易疆界，開墾私

田 o 于金限於局勢，為取悅國人，遂承認臨成事實。但晉於作晏田之前，

是否已有「國人」私自佔田，且因擅墾私回而變易疆界，限於史料，不

得而詳。即如楊氏之言，似亦僅為一臨時權變之舉，否則-且允許國人任

意佔有土田，改易疆界，勢將流於弱肉強食，無所規限，國何以治?況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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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左》、《國》所載，亦難見「改易疆界」之意。此其一。其次，若依楊

氏之說，則傳當云「愛讀界」或「晏田界 J '不當稱「作愛田 J '否則於

「田」字將無所取義。此其二。叉若依楊說，則晉「作是田」之先，已先

有「晏田 J '何以《左》、《國》並云「作 J '而不云「賞 J ?此其三。

以上乃晏田諸說之不能盡催人意處。鄙意以為:晉作愛田之前，大抵

仍依周制行「公田制 J @ ，至晉蔥軍敗為虜，呂踴欲要結民心，遂以田賞

賜畫畫臣，而公田不足以為賞，乃於原有之田制外，男謀他途以盆田。以新

方式產生之田，因有別於當時之田制，遂稱之為「是田」。于金的以此種

方式取得之田賞賜所召集之「國人」、「二三子」、「草臣J ;且此後成

為晉國土田獲得之一定制;而極可能依此種方式取得之田自此之後即可屬

之私人所有，所有者可世代擁有，且可自由交換，不必歸還公家@，是對

舊有田制之一大改變，故晉史特書之，日「作委田」。但「晏田 J -ltIJ於

「井田」舊法雖有所更易改革，卻未必以「開肝陌J@ 之方式取得土田。

至於「晏田」究係如何獲得及何以稱之為「晏田J '書關有間，姑存疑

之，以待來日。

@ I井田制」之有無，為古來所聚訟，可參胡適之〈井回辨〉四篇( «胡適丈存》第

一集，遠東圖書公司)、陳伯瀛《中國自制叢考» (明文書局)、陳師瑞庚《井田

問題重探» (主臺灣大學博士論文)。此一問題雖仍未成定論，但周之行「公田制J '
土地由公家分配，則無問題，本文言「井田」、「公田」之意準此。

@ «左昭三年傅》載欒氏亡，范宣子、趙丈子、韓宣子三家共爭欒豹之且「州縣J j

後三子又立讓，而回歸鄭伯石:可見晉田可交換、佔有而不歸公。

@ I開肝陌」究作何解，至今亦聚訟未決。漠、唐學者大抵解「開」為「開置J '至

朱熹始一反傳統之說，以為「聞」乃「破壞剝削」之意( <開肝陌辨> ' «晦唐先

生朱文公丈集» '卷七十二) ，關後雖辨議極多，大抵不出朱說範圈。唯近人李解

民力主恢復漠、唐舊解，說見其< I開肝陌」辨正> (原載《文史》第十一輯，收

入《中國社會經濟史參考丈獻» '華世出版社〉李文雖舉證詳悉，然《國策» <秦

策三〉與《史記» <商君列傳〉載蔡澤語，並謂商君「決裂肝陌J ' I決裂」之意

似駛近「破壞J '則李氏以漠、唐古說為正之說，未必能成定論。今站以舊文「開

|汗陌」稱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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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賢或以為晉惠之「作委田」與商較之r1t1J轅田」其制相同，如清金

其諒謂: r晏田雖日棄制，實創於晉，棄則因之J@; 錢賓四先生亦謂商

較之轅田制承自魏園，魏國則取自晉國@;楊寬更逕謂商棋所制之「轅

田 J ~D晉惠時所作之「晏田J@ 。個人以為一種制度，必經阻釀、濫觴、

發展、成熟諸階段，晉惠公時所作之晏田與秦孝公時所制之轅田，基本上

當有相異之處:呂明之作委田，僅由於公田不足，故於井田舊制外，另

創晏田之制以益田，受田者僅為在政治、軍事上有權力之「臺臣」、「國

人」而巴，並未普及於農民，故亦未全面改革田制。〈晉語四〉載晉文公

入國後所施行之制度，其中有「大夫食臣，士食田、辟、人食力」數語。蓋

文公承襲惠公所作之晏田制，故士已得「食田J ，而瞧人仍得「食力J '

所述與此正相符合;商缺則「制轅田」、「開肝陌」二者並行，全面破壞

舊有之公田制，分田於民，並依所分得之田課稅，故〈商君列傳〉謂其

「為田，開肝陌、封疆而賦稅平」。故而可說:晉惠公時之「晏田」制只

是秦孝公時「轅田」制之濫觴而巴，兩者並不相等 o

參、「州、|兵」蠢論

「州兵J '非僅其制紛噸未定， ~D r州」、「兵」二字之義，意見亦

有分歧，故於討論「州兵」之前，需先將「州」、「兵」二字之義釐清，

方能順利進行「州兵」之討論。

站先探討「州」字之義:

《周禮» <地官> r大司徒」云:

五家為比，五比為間，四間為族，五族為黨，五黨為州，五州為

鄉。( «周禮注疏» ，卷十，藝丈印書館〉

@ ~讀書管見» <左傳> I晉於是乎作愛因」峙，世界書局。

@ <周官著作時代考> I論愛因制J ' ~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》。

@ ~戰國史» '修訂本，上冊，第五章， I秦國衛軟的變法」節附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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叉〈地官> I載師」鄭玄《注》引《司馬法» :

王國百里為郊，二百里為州，三百里為野，四百里為縣，五百里為

都 o (同上，卷十三〉

《管子» <度地篇〉云:

州者謂之術@，不滿術者謂之里 o 故百家為里，里十為術，術十為

州，州十為都，都十為霸國 o 不如霸國者，國也，以幸夫子 o (安

井衡《管子黨詰» '卷十八，河洛圖書出版社〉

《漢書» <食貨志上〉所載大抵同「大司徒J :

在整日廬，在芭日里 o 五家為鄰，五鄰為里，四里為族，五族為

黨，五黨為州，五州為鄉 o 鄉，萬二干五百戶也 o (<<漢書» '卷

二十四上〉

以上為漢前有關「州」字之記載，大抵可見其範閻 o 錢賓四先生則明白指

陳:州為「民眾聚居」之稱，與「邱甲」之「邱」同義@ 0 史建軍亦云:

《說文» : I水中可居曰 11'1 0 ......昔堯遭洪水，民居水中高土，故

日九州 o «詩》曰: u"在河之州、lo .JI一曰:州，疇也 o 各疇其土而

生也 o J 州遂為芭聚之通稱 0<齊語> : r蠹萃而州處 o J 韋《詮» :

「州，聚也 o J «左傳》哀公二十六年，叔孫舒帥師伐衛， I師侵

外州J , «春秋經》宣公元年: I公會齊侯於平外I 0 J «敷梁傳》

昭公二十六年， I公次於陽州J '皆可證州為芭聚 o «試論晉

「作晏田」及其影響> )

綜上可知: I州」乃小於「鄉」的自治區域，在「郊」與「野」之間，即

@豬飼~博( <管子補正» )云: r下云『術十為州J '此『州』上蓋脫『不浦』二

字。」主引之( <讀書雜志» )云: r II"州者』土亦當有『不浦』二字，下文『里
十為衛，術十為州，故日『不講州者謂之術J 0 J (郭沫若等《管子集校» '頁八

八四，日本東盟書店〉

@ <中國通史參考資料» ，頁二二九。東昇出版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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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國都城外的「鄙」內而不在邦國區域之內，與《內、外傳》記載所召之

「國人」居於國都城內者不同o

次探「兵」字之義:

古者軍隊稱「師J '言「兵」則皆指兵器。阮元《積古齋鐘鼎鼻器款

識考釋》云:

三代以上稱人之戰者日卒、伍、軍、旅，不日「兵J ;日「兵」者

戈、戰、耳、失之屬之專名也o (卷一， <商周兵器說> '後知不

是齋本〉

阮說大抵可概括西周以上「兵」字之義@J，唯所稱「三代以上」稍嫌籠

統 o 顧炎武則明白宣稱秦、漢以前無用「兵」字以指人卒者:

古人言兵，非今日之兵，謂五兵也。......秦、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

為兵 o 如信俊君得選兵八萬人，項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，見於太史

公之書，而《五經》無此語也D 以執兵之人為兵，猶之以被甲之人

為甲。( «日知錄» '卷丸， I"去兵去食」條，明倫出版社〉

閻若據以為亭林之說大致不誤，然未免推論太過:

(上略〉但謂秦、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，如信使君得選兵几萬

人，項梁收下縣，得精兵几千人，項主自以精兵三萬人擊漢，見於

太史公之書o 請問《孫于》曰: I"兵眾孰噩J ;蘇秦曰: I"五家之

兵」、「章于將五都之兵J; «萄于》曰: r仁人之兵，聚則成卒，

散則成列J :豈得謂「兵」不指執兵之人言邪?吳待秦、漢下邪?

@←辭巳有貞←出兵者，如《新»-n:三一: r甲口口，貞:勿出兵?J 又《抉》七

二九: r甲子←'貞:出兵，若?J 是商代已有解「兵」為「士兵」者(說參金師

祥恆〈從甲骨←辭研究殷商軍旅中之五接三行三師> ' «中國文字» '第五十二

期〉。唯4年存文獻資料，西周早期「兵」字概作兵器之義。是則商代已有引申「兵

器」之意為「兵士J '而周韌則猶承制字本義，作兵器解者:蓋地方性因素。故本

文不引撮以為「兵」字在西周已有用指人卒者之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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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謂《五經》中無此語則合。( «四書釋地三續) , «清經解》本〉

「兵」字之作兵卒解，自不待遲至秦、漠。劉寶捕《論語正義》云:

兵本戰器，因而執兵之人亦目兵。《左》隱四年: I諸侯之師敗鄭

徒兵J ;叉襄元年: I敗其徒兵於淆上J :皆謂士卒也。此文「足

兵」、「出兵J '兼有兵器典人。顧民炎武《日知錄》謂以執兵之

人為兵始於秦、漠，非也。(卷十五， «清醒解讀編》本〉

《論語) I足兵」、「去兵」之「兵」似應如劉氏之言兼具兵器與士卒之

意，而劉民以《左傳》二丈證「兵」字兼有兵士之意尤確當無疑。

鼓因「州兵」見載於《左》、《國} ，故即由二書所用「兵」字探究

其詞義之轉變，作為討論「州兵」之基礎。

《左》、《國》二書中，兵字最習見之用法，自推作「兵器」解者，

其例繁多，無庸遍舉。叉有作動詞及「兵事」、「武事」、「軍力」解

者，因與本文關係不窩，亦不詳及。此外，叉有作「師徒」、「軍隊」解

者，如: «左傳》襄公八年王子伯餅云:

女何故稱兵于蔡 o

「稱兵」猶「舉兵」也。

衷公九年史龜曰:

可以興兵，利以伐姜。

衷公十年趙孟曰:

吾←於此起兵。

諸「兵」字並作「師」解，不指「兵器」。

《國語》中亦見類此之例: <晉語六〉韓獻于曰:

昔者吾畜於趙氏，趙孟姬之議，吾能違兵。

韋昭《解》云:

違其兵難 o

21



452 畫大中文學報

〈晉語八〉晉平公謂陽畢曰:

自硨侯以至於令，亂兵不輾，民主、不厭，禍敗無已。

〈典語〉蒞晶諜勾踐，有云:

兵勝於外，福生於內。

〈越語下〉范蟲諜勾踐，云:

古之善用兵者，因天地之常，與之俱行。......很來從我，固守勿

與;若將與之，必因天地之災，叉觀其島之饑飽、勞逸以參之。

諸「兵」字亦皆「師徒」之意。男《呂民春秋» <簡選篇〉云:

簡選精良，兵棋鋸利，發之則不時，蹤之則不當，與惡牢無擇，為

是戰因用惡牢則不可 D 王于慶忌、陳年猶欲劍之利也 D 簡選精良，

兵棋鋸利，令能將將之，古者有以主者，有以霸者，揚、武、齊

桓、晉丈、吳闇廬是矣 o (陳脊費支《呂民春秋校釋» '華正書局。〉

回去「發之」、「蹤之」、「將之J '則其云「簡選精良」自指「兵士」

無疑;況叉與「惡牢」對言，其為「兵士」之意尤為顯明。

此外， «左傳》中之「兵」字亦有兼指兵器、武備、牢乘者，如昭十

四年云:

楚于使然丹簡上國之兵於宗丘，且撫其民。......使屈罷簡東國之兵

於召毆，亦如之。

楊伯峻先生《春秋左傳詞典》解此二兵字為「軍隊J 0 類此之例，叉見於

昭十八年:

鄭于產， ......簡兵大蒐，將為蒐除 D

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解此「兵」為「車乘徒兵」。孔穎連云:

戰必令人執兵，因即名人為兵也。(昭十四年《左傳注疏» )

孔民解「兵」為「兵士J '揚民解為「軍隊J '並含「人牢」之意。鄙意

則以為所謂「簡兵J '除含「人」外，亦當包含武器及一切武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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除以上數種用法外， «左傳》兵字叉有與「徒」字連用，作「步牢」

解者，如隱四年:

諸使之師敗鄭徒兵。

億公二十八年，晉獻楚俘，有「徒兵 J 0 叉襄元年:

晉韓厥、茍值帥諸侯之師伐鄭，入其邪，敗其徒兵於梢上。

艾昭二十年載鄭大叔:

興徒兵以攻在持之盜。

竹添光鴻隱四年《會鐘》云:

兵本是五兵，因指執兵之人亦日兵。襄元年叉有「敗其徒兵於站

上」之丈，則後儒謂秦、漢以下始謂執兵之人為兵者謬矣。

以戰必執兵，因郎名戰士為兵，於語義之引申上不成問題，亦自然之趨

勢。

由以上舉證，可見:自東周初年以下， I兵」字師有兼指或運指「士

兵」之用法，顧炎武等以為「兵」字遲至秦、漢以下始有用以指「士卒」

之說，並不土高當。

以下請進而論「州兵」之制。

「州兵」一制，說解者亦不乏其人，大致可歸納為下列五說:

一、「擴大甲兵製造場所」說:沈欽韓@、竹添光鴻@主之;杜預以為使

「州」增治甲兵@)，亦可附屬此說 o

@出欽韓《春秋左氏傳補注》云: r案《周官~ ，兵器本鄉師所掌，州共賓器而已。

今更令作之也。 J (卷三， «清經解續編》本〉

@竹添光鴻《左傳十五年傅» «會簧》云: r甲兵藏於公府，今欲益多之，故又使每

州作之。上云『甲兵益多.II '非僅修繕兵甲而已。」

@杜預《左樁十五年傳» «注》云: r五黨為州;州，二千五百家也。因此又使州長

各措甲兵。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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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 r使州長負責督揀適合服役之人」說:孔穎連@。

二、「增一州長為將」說:顧棟高@ 0

四、「兵制改革」說:惠棟@、洪亮吉@、蒙文通@、錢賓四@、李亞

最@、史建蠹@等並可歸入此說。

@孔穎達於《左信十五年傳» ~疏» '云: r ~周禮» <鄉大夫> : r以歲時登其夫

家之眾寒，辨其可任者。』州長則否。今以州長管人慨少，督察易精，故使州長泊

之。 J ({左傳注疏» '卷十四，藝丈印書館〉

@顧棟高《春秋大事表》云: r按此于軍制無所變吏，第增一州長為將耳，所謂增繕

者是也。後日晉三軍皆立將佐本諸此。 J (卷十四，廣學舍影尚志堂刊本〉

@惠棟《春秋左傳補註》云: r作州兵者，猶(魯〉成公之作邱甲也。......州兵是當

日兵制改易之始，故特書之。 J (卷一， <清輝解》本〉

@洪亮吉《春秋左傳詰》云: r按作州兵，蓋亦改易兵制。或使二千五百家略增兵額，

故上云『甲兵益多J ，非僅修繕兵甲而已。杜注伯非。 J (卷七， ~清體解續編》本〉

@蒙民接《周禮» r遠不出兵J ，謂: r諸晨三郊三途。《骨子》謂統州者謂之途。

作州兵就是取消三郊服兵役的限制，擴大出於三途。 J ({孔子與今文學» )

@錢賓四先生云: r州者乃民眾聚居之稱，州兵即是春秋農兵之始也。」又以為「邱」

與「州」同為民來聚居之稱， r邱甲蓋與州兵同義，皆作農兵也J 0 «中國通史

參考資料» )

@李亞農以為: r晉圍在開始建立地方兵團。......在周初，周族的武裝部隊，主要由

『國人』來編成的， ......最初只把武裝部隊集中在國都中而決不肯把武器交給且落

中的居民的周族的統治者，到了晉惠公的時代，已感覺設有必要再來防範園都之外

的人民了。晉人為了報復秦國俘虜了惠公的恥辱，為了強化晉國的軍事力量，他們

毫無顧慮地把武器交到國都以外的人民手中去了。 J «李E農史論集» ' <西周

與東周> '上海人民出版社〉

@史建華: r······軍隊按乘偏制，等於按且來組織，而且聚又通稱為州，故叫做『作

州兵J 0··....在與華夏族的長期交往中，接受了先進文化而定居下來的『蠻夷我狄』

的巴聚，同樣也稱『州Jo~左傳》哀公十七年: r公登城以望，見或州J ，杜《注» :

r~州，讀臣。 J ......晉陸海之或原居於瓜州，晉惠公遷之陸潭，又稱為『九州之

我』。臣服於諸夏國家的或族居住於鄙野之地，如或子駒支一支郎居於晉之南鄙，

成為野人的一個組成部分。『作州兵』街破了野人不能當兵的限制，被就泊的野人

也被組織在軍隊之中。......這樣就縮小了國野差別，擴大了兵源，達到了『甲兵益

多』的目的。」又云: r每個成丁男子，作為統治族的一員，都有當兵打仗的義蕩。

『作州兵』後按皂聚組織軍隊，士兵不再是以宗族公社成員的身分服役作戰，也就

不能再以家族公社成員的身分集體占有土地。所以要作州兵，須先改革土地占有

制。晉在作州兵之前，乃先『作安田J 0 J «試論晉「作安田」及其影響>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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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「使州人負擔軍賦」說:楊寬@。

娘就以上五說略加探析，並陳鄙見:

仕預之說本可獨立，因杜氏之意做以為「作州兵」乃是使州長增製兵

器，以供使用而己，非如沈欽韓、竹添光鴻二人以為州本非供兵器之所;

然仕氏之丈甚筒，語意亦稍含混;而其與沈氏、竹添皆以作州兵為增益兵

器之意則並無不同，故亦附之此說。至於沈欽韓、竹海、光鴻以為「州」本

不供兵器，此時更令州作兵器，以增益甲兵。其說之立論根攘有二:一則

為《周禮》之言兵ltIJ ;二則解「兵」為兵器。

案: «周禮» <地官> r小司徒」云:

凡四時之田:前期出田法於州里，簡其鼓鐸、旗物、兵器，~借其卒

伍。( «周禮注疏» '卷十一〉

攘此，則「州」倒亦供應兵器。沈氏以為「州」本不供兵器之說未必可

靠。此其一。其次， «周禮》所載多雜後世或理想之制，是否即為當日實

情，不無可疑;況《周禮》所載兵制究行於何時一一西周抑東周、春秋抑

戰國一一亦難徵實。若欲撮之以求得「州、|兵」真相，恐無異築塔於1少。而

攘上文之探析， r兵」字於春秋初年以降已有用為「兵士」之義者， r州

兵」之「兵」字恐以解作「兵士」為宜。言兵士則有人卒，亦有武備。前

引〈晉語三〉資料所云「兵甲盡矣J '除指兵器、鎧甲之耗損，還應包含

甲士楊牲殆盡之意。唯以軍敗士傷，不宜斥言，故以「兵甲」代之，而言

「兵甲J ' r 甲士」之意自然蘊涵。下文「兵甲益多J '除指盔甲、兵器

之增多，尚應包括甲士之增益。故〈晉語〉載呂踴之言曰: r若征繕以輔

孺子，以為君援， ......兵甲益多，好我者勸，惡我者懼，照有益乎。J<左

@楊寬《戰國史》云: I原來國人都住在園中，野人都住在野裹，這時為了開墾私

間，有些國人和一部分野人說到州里去開墾荒地。作州兵就是故然承認民眾在州里

開墾荒田的合法性，又要他們同國人一樣負擔軍賦，其目的說是使『甲兵益多~oJ

〈修訂本，頁一四九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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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》作「甲兵益多J '其意亦應與《晉語》同 0«國語» <吳語〉云:

夫越非實忠心好吳也，叉非攝畏吾兵甲之置也0..·..·君王舍甲兵之

威以臨使之 o

此文互用「兵甲」與「甲兵J '皆統言「軍力J '而兼指武器與士卒二

義，否則焉能稱為「直」、「威J ?清洪亮吉言「州兵J '有云:

增兵額， ......非僅值繕兵甲而已。( «春秋左傳詰» )

其言甚是。「引論」中曾言及晉「作州兵」之目的，乃欲增強兵力;若作州

兵僅僅增益「武器J '不含「甲士」之增多，則於軍力之增強作用不大，恐

非創制州兵本義 o 惠棟、洪亮吉以為作州兵乃兵制之改革，當較近實情。

第二說，孔穎違謂使州長負揀選士卒之責 o 如其說，則當稱「作州

長J '不當云「作1'1i兵」。因「州」旺本出兵卒，今僅改易揀選之人，焉

得稱「作J ?故如其解，則「作」、「兵」二字並無著落矣。

第三說，顧棟高謂「作州兵」僅增一州長為將 o 如其說，則只能稱

「作州將」或「作州帥J ，不能稱「作州兵J 0 此其-0 再者，增一州長

為將，也不應是「增繕」之意。《左》、《國》所謂「征續以輔孺子J '

繕當指值繕兵器，征當謂徵募甲士 o 顧氏之說並「征」、「繕」皆未觸

及，此其二 o 復次，若僅欲增一州長為將，倒無需「眾皆悅J ?其於兵力

增強作用之大小亦啟人疑竇:在在皆難以圓其說 o

第四說各家雖皆以為「作州兵」是一種兵制改革，然其間仍有差異。

惠棟及錢賓四先生並以為「作州兵」猶「作丘甲J @ 0 r作丘甲」見於成

元年《春秋經》、《三傅» 0 r丘」見於《周禮» <地官) r小司徒J ,

其文云:

九夫為井，四井為且，四芭為丘，四丘為甸，四甸為縣，四縣為

@ r丘」或作「邱J '蓋避孔子諱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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都。( «周禮注疏» '卷十一〉

先秦古籍中，載及「丘」者，另有昭四年《左傳》鄭于產之「作丘賦」、

《孟子» <盡心下篇> I得乎丘民而為天于」之「丘民」、《莊于» <則

陽篇> I丘里者，合十姓百名以為風俗也」之「丘民」及《孫子» <作戰

篇〉之「財揭則急於丘役」之「丘役」。王念孫《廣雅疏證》云:

( «廣雅» :) I邱，聚也。」丘者， «孟子» (盡心篇〉云:

「得乎丘民而為天子。J «莊于» (則陽篇〉云: I邱里者，合十

姓百名以為風俗也。J «釋名》云: I四且為邱。」邱，聚也，皆

眾之義也。〈卷三下， (釋詰三> '鼎文書局〉

焦循釋「丘民」云:

丘民，猶言芭民、鄉民、國民也。(«孟子正義» '卷二十六，四

部備要本〉

攘此，則「丘」為民眾聚居之地，與《禮》丈同觀，其範圍大致可知。今

人則以「丘」為地方組織@，所言與舊說大抵相同。唯居住者之身分尚難

確定。「丘甲」之制則眾說紛陳@。成元年《左傳»I丘甲」下，孔《疏》

引《司馬法》言其制云:

六尺為步，步百為敵，敵百為失。夫三為屋，屋三為井，四井為

臣，四芭為丘。丘有戒馬一匹，牛三頭，是日「匹馬丘牛」。四丘

為旬，甸六十四井。出長載一乘，馬四匹，牛十二頭，甲士三人，

步牢七十二人，戈楣具，謂之「乘馬J 0 (<<左傳注疏» '卷二十

五;服虔《注》亦亨1«司馬法» '見劉文淇《春秋左氏傳薔注疏

證» '明倫出版社〉

杜預注《左傳》師接《司馬法» '以「重斂」解「作丘甲」。然《司馬

@饒穆〈丈見註@) ;楊伯峻《春秋左傳注》、《春秋左傳詞典》。

@ «清儒春秋彙解》一書所錄有關「丘甲」諸說，即可見「丘甲」說法繁多之一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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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》及杜預之說，後儒多不以為然@。竹添光鴻《會簧》云:

《傳》曰: r為齊難故，作丘甲J :是釋有為而作之，言豫兵備

也 0..····杜云: r譏聚斂J '失之。〈卷十二〉

楊伯峻云:

增加裝備，不增士卒，備難之道亦不全。此「甲」字自以泛指甲士

為正確，甲士則有甲亦有人。( <春秋左傳注> )

二氏之說似較合情理。若然，則魯之「作丘甲」確有類於晉之「作州兵」。

叉「丘賦」乃鄭子產所改草之制度，當與兵制有關。《孫子》所稱之

「丘役J '接薔說，乃指「丘旬之役J '謂使「一丘」負責「一甸」之役賦

〈據《司馬法> :四丘為甸) ，則亦與兵制有關。惜「丘甲」、「丘賦」、

「丘位」三制之真相皆難以確言，於「州兵」真相之釐清作用不大 o

洪亮吉蓋未敢確言，故雖云「作州兵，蓋亦改易兵制J ;然、文有「或

說J '其「或使二于五百家略增兵額」之說，恐未盡「作」字之義:臨原

本已有，而僅略增兵額，則當云「增州兵J '不當稱「作州兵」。且若僅

為略增兵額，於兵力增強作用之大小，亦不能令人無疑 o

蒙丈通攘《周禮》之說，謂擴大兵源範閣。其謂擴大兵頓範圍甚有見

地，但「州」與「遂」仍有大、小之別 o <管子» <度地篇〉有「州」、

「術J '安井衡讀「術」為「遂J@ 。若然，則 r~'lu 大於「遂」。是則

「作卅兵」非僅擴大兵頓於「遂J '且已及於「遂」外之「州」矣。

李亞蠱、史建臺二人並由統治者與被統治者對立之消輯上立論，謂將

兵源擴及於被統治之人民。然二氏之說不唯有遷就政治之病，亦不免推論

過當之嫌;史氏之論更與事實有所矛盾。攘前所論，呂踴所召者為「國

@如宋胡安國《春秋胡氏傳》、清顧炎武《左傳社解補正》、萬斯大《讀春秋隨筆》、

說欽韓《春秋左氏傳補注》等於杜《解》並有駁正。

@ «管子黨詰} ，各十八，丈見前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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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J '與無政治、軍事權力之人民無闕，呂踴欲討好國人，遴先作「晏

田」以賞之;其後再徵得國人同意，而「作州兵J 0 若如史說，則晉此次

之作「晏田」、「州兵J ，並為使「國人」喪失土地所有權，如何能使被

召之人「皆倪J ?又撮前引《司馬法» ' r野」在「州」外，亦有所別，

史民謂「野人」亦被編入軍隊中，不免混用「劍、υ 、「野」之病 o

錢賓四先生謂作州兵或即春秋「最兵」之始，實巳觸及要點，惜非專

文，過於簡略。

楊寬之說能扣緊晉作州兵之目的一一增盎甲兵一一解釋，極為有見，

惜牽扯「國人」入州、「野人」入州問題，未兔臆度之失。且未指明負擔

「軍賦」究係僅為兵器之負擔抑戰時可動員人員以負作戰之責，稍嫌籠統 o

由以上解析，可知:前賢對「州兵」制之論攘、解說猶未臻於圓滿。

個人以為:西周時代，服兵役者僅為貴挨階敵之「士J '尤其組成車兵之

「甲士J ，其身分雖為下層貴簇，然平時皆不參與工作，其職藹僅為「執

干戈以衛社稜J '且「士之于恆為士J '乃世襲之軍人，並有參與故事之

權力。-般平民則不擔任作戰任務，亦無參政權力。此種情況，春秋時容

或有所變動，如管仲之改草齊國兵制;但其主要兵頓仍來自貴挨之「士J '

僅有小部分由農民中攝選出來之特殊人才所擔任@。晉惠公之「作州兵J '

距管仲改草齊國兵制不超過三十五年(晉惠六年即齊桓四十一年)。或者

「作州兵」之前，晉國之兵頓全來自於國都城中之「士」這一階層一-@p

「國人J 0 但古代甲士出征，須自備兵甲、韓糧，且得自行撈帶管理武

器、輯重之隨從家僕，其裝備所費甚鉅;又因兵諒皆出自貴挨之士，故人

數亦頗有限@。春秋以降，戰爭日多，為滿足戰爭之需求及彌補上述之缺

@參《國語» <齊語〉及雷海宗《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》上騙， <中國的兵"里仁書局。

@參楊旭〈戰車與車戰> ' {中國古兵器論叢» '明文書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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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，亟領於「國人」之外男闢兵源。晉恰於此時戰敗，兵力補充之需尤

殷，遂選取「州」中之「能為士者」擔任作戰任務以擴充兵力。以古代視

服役衛國為一種光榮之責任，而此種責任向由「士」以上之階級所承負;

故欲擴充兵膏、及於「國人」之外，須詢之於「國人J '以為定奪，待「國

人」皆悅，乃作「州兵」。

不過，作州兵之後，原有之以「士」為作戰階級之制度並未全然破

壞，蓋僅血於擴充兵輝、而已，未必如李亞最、史建軍所言，乃全面普及為

最民、野人皆可當兵;亦即「士」仍擔任其「執干戈以衛社硬」之舊職，

且仍為戰士之主要來幫; r州兵」則僅部分農民一一能為士者一一可任此

職，且戰時為兵，戰後解甲歸農，仍為良民。此制一則可補兵語言之不足，

二則可省浩大之軍費開吏，實為較理想之兵制。

西周以前戰爭以車戰為主力，但車戰自有其地形上之限制，在囊莽險

隘之地，戰車自然不如步兵之機動、便捷，加以車戰所需之「戰車」所費

不質(參同註@) ，故自春秋之初已有使用「步兵」部隊以代替戰車作戰

的情況 o 隱四年《左傳》云:

諸使之師敗鄭徒兵，取其未而還。

叉襄元年《左傳》云:

諸侯之師伐鄭，入其邪，敗其徒兵於指上。

昭二十年《左傳》叉載鄭于產之于大叔「興徒兵以攻在持之盜J 0 諸《左

傳》所稱之「徒兵」皆指步兵。此鄭有步兵之置。叉倩公二十八年，晉、

楚城糢之戰，晉勝後，晉丈公獻楚俘於天子，亦有「徒兵J ;唯楚之與國

不少，晉所俘揚之徒兵究係來自何國，不得而知。

晉亦有步兵:倍二十八年《左傳》云:

晉作三行以禦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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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謂「三行」郎步兵部隊，而晉在獻公時已有左、右行@。左、右行亦步

兵部隊@。其後晉仍繼續使用步兵作戰:齊、晉室之戰(魯成公三年，

589B.C.) ，晉用狄卒與齊戰:

(齊侯〉入於狄卒，狄卒皆抽戈楣冒之。(«左成二年傳» )

昭元年《左傳》叉載:

晉中行種子敗無終及華獄於大原，崇卒也。將戰，魏舒曰: I"彼徒

我車，所適叉呃， ......請皆卒，自我始。」乃毀車以為行， ......大

敗之。

可見晉至春秋末仍有因情況特殊而以「步兵」作戰者;但春秋時代之戰爭

主要仍以車戰為主，步兵並不時常使用，證諸《左傳》可知。

步戰本戒狄所長，中原各族在與戒狄之頻繁接觸中，漸知步戰之利，

車戰之弊，加以鐵製兵器之出現，遂使步兵逐漸流行，降至戰圈，終於一

改傳統以「車戰」為主之戰法，而以步兵為馳騁戰場之主力@。

竊疑晉作「州、|兵」所得之兵士，部分郎用於「步兵」。蓋車戰之主力

為「甲士J '而甲士來自貴族階級之「士J '其所附屬之徒兵，早期仍以

貴族階級居多，其後步兵逐漸發展，來源便漸降至於「廳民J '故步兵部

隊之「三行J ，其地位低於車兵部隊之「三軍J@ 。而魏舒欲「毀車以為

@參拙作《晉丈公復圈定霸考》第五章第二節之貳。又惠棟云 :TC晉〉獻公時已有

左、右行。 J C«春秋左傳補註> '卷二〉證諸左行共華、右行賈華為申生舊黨而

為惠公所殺，惠氏之言是也。

@藍永蔚稱「三行」為「建制步兵J ' r左」、「右」行為「隸屬步兵J '見《春秋

時期的步兵» '中華書局。

@彥藍永蔚《春秋時期的步兵》。

@在晉之草制中， r三行」雖與「三軍」並列，但有將無佐，且其主帥階級亦低於三

草，如中行將苟林父，任命之前一年不過是下軍將欒枝之御:B<;而已;又三軍之將、

佐皆為「卿」級，而三行之將則僅為「大夫」級:並可見三行之地位低於三軍。請

參拙作《晉丈公復國定霸考》第五章，第三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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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」時，也才會遭到來自戰車甲士的反對@:可見步兵階級較低，為戰車

甲士所不齒。「州兵」之來頓飯為「士」以下之「州民J '很可能郎用以

充任步卒。且棄本戒狄，必擅於步戰，晉與棄戰，兵敗而作「州兵J '其

後晉丈公為禦狄而作「三行J@ ，其與「步兵」之關係，均極耐人尋味，

但因資料缺乏，不敢違斷。

春秋以降， r農戰」之術漸行，至商較而大力推行「農戰」之術@，

「農戰」之制遂成。錢賓四先生以為州兵師農兵，其文甚筒，蓋謂其為農

戰之怡。鄙意以為晉作州兵乃農戰之濫觴，與春軟末期以降，盛行於戰國

的農戰之術，仍有相當大的臣離。

肆、餘論

《左傳》定公四年云:

昔......周公......分唐叔以大路， ......命以唐話而封於夏墟，啟以夏

敵，疆以我索。

昭十五年《左傳》亦去:

密績之鼓與其大路，文所以大蒐也， ......唐叔受之。

昭二十六年《左傳》叉載孔于以為晉丈公能守「唐放所受法度J '遂為盟

主之說。「唐放之法」師周文王檢閱軍隊之法。蓋晉自立國之初，即以軍

法為法，故立國之後即頗為重法，其後曲訣武公以支于奪宗，更促進晉國

重法精神之發展，故而早在獻公、惠公、丈公之世法家思想即已萌芽。

《商君書» <更法篇〉載棄幸公欲用商棋，行變法，甘龍、社墊反對，三

® (左傳》昭公元年: r魏舒曰: r·....·請皆卒，自說始。』乃毀車以為行。......萄

具之蠻人不肯即卒，斬以巡。」

® <:左傳》傅公二十八年: r晉侯作三行以禦狄。」

@ «戰國策» <秦策三〉載蔡海語，謂商缺「決裂肝陌，教民耕戰J '又《商君書》

有〈農戰肅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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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辯論於廷，商缺曾引「郭值之法 j@ 。郭值乃晉獻、晉丈時大夫，事遊

見於《國語» <晉語〉。

晉臨重法，自易產生法家思想，而法家向主因時制宜，強調時移事異

之變法精神。三晉自古 ~P多法家，其行變法亦屢居各國之先:如戰國之

初，韓、趙、魏三國並京晉制而行變法:魏文侯用李哩，韓昭侯用申不

害，趙烈使用公仲連、牛審、葡欣、徐越等，皆行變法® 0 «韓非子» <定

法篇〉云:

韓者，晉之別國也。晉之故法未息，而韓之新法叉生。先君之令未

故，而後君之令叉下。

可見膏、韓變法之盛行。

商映居魏，京三晉遺法，抱之入素，得地利、人和之便，還助嬴賽成

就大業。叉法家重「勢」派之慣到，大儒而兼為法家大師韓非、李斯之師

的葡卿並為趙人;集法家思想大成之韓非為韓之公子:凡此，皆非偶然，

似尚有適可尋。

晉自獻公以降， ~P蓄意拓疆殖土，分封親信，原有之田早已不敷使

用;此次因韓原戰敗，蔥公遂「作晏田j ，破井田舊法，以助土田之取

得。實則「井田制」自西周以降~P巴面臨崩潰之考驗，如周宜王之「不籍

千敵J (宣王元年， 827B.C.) @ ，蓋~P井田制崩壤之先聲。唯晉「作晏

田J 之前未再見諸載籍耳。其後魯國於宜公十五年 (594B.C.) 行「初稅

敵j@ ，衷公十三年 (483B.C.) 叉「用田賦j ;魏文侯時李哩行「盡地

力之教j ®l;秦幸公十三年 (350B.C.) 商君 ritu轅田，開肝陌j ，十

@亦見《新序» <善謀篇〉。

@參《史記» <魏世家〉、〈韓世家〉、〈趟世家〉。

@事見《國語» <周語上〉。

@廖仲鎧以為「初說敵」乃魯壤井田之抬。說見胡適之先生〈井凹辨〉附「廖仲鎧先

生答書J ' «胡適丈存》第一集。
@ <史記» <孟子苟卿列傳〉、《漢書» <食貨志上〉並云李體「盡地力之教 J ，丈

見註@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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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年 (348B.C.) 叉「初為賦 J '終致西周以來回制之全面破壞。而晉之

「作晏回」即春款回制改易之先聲 o

春款時有關兵制之故易，前於「洲、 l兵」者，有齊國管仲之改草兵制@，

其後不久，晉作州兵;而魯成公元年 (590B.C.) 魯之「作丘甲 J '魯昭

公四年 (538B.C.) 鄭于產之「作丘賦 J '蓋並與兵制之改革有關 o 是

晉之「作州兵」亦為春款兵制改革急先鋒之一。

晉因作晏回而國勢大盛，晉文革其利，遂以霸中原，子孫承其業，草

霸數十載 o 州兵之作則使晉之兵力大增:晉自曲訣武公以一軍立為晉侯

〈魯莊公十六年， 678B.C.) ，至晉獻公十六年〈魯閩元年， 661 B. C.)

而作二軍，至惠公時仍維持二軍之勢@，以韓之敗而作州兵以增兵力。州

兵之作，使晉之兵源大增，其後晉丈公之作三軍〈晉丈公四年，魯億公二

十七年， 633B.C.) 、三行〈晉丈公五年，魯信公二十八年， 632B.C.) 、

作五軍〈晉丈公八年，魯億公三十一年， 629B.C.) ，及晉景公之作六軍

〈晉景公十二年，魯成公三年， 588B.C.) ，當與晉惠公之「作州兵」有

密不可分的關係 o 而晉國兵力之強盛，正晉丈得以取威定霸，晉國得以繼

掌霸權之基本帳件:是「晏回」、「州兵」之作於晉國並有大功焉。

但晉之作晏田，雖使晉國土回增多，國力大盛，亦使土回流於卿大夫

之手，助長卿大夫之勢;州兵之作，雖使晉之兵源擴增，兵力強盛，而卿

大夫之權勢遂亦隨之增強，導致公室卑而世卿強之局，浸假而政由家門，

權日下移，終致六卿專權，三家分晉:則「晏田」、「州兵」之作於晉國又

有大過焉 o 此所以老子有「禍兮，福之所倚;福兮，禍之所伏」之歎難!

民國七十二年初稿;七十八年三月改稱 o

本文忠暈目正師以仁、王師叔峨、技師普賢先被委示針泛，有所改正;

又鞏固特會其助:並能甜比 o

@事見《國語» <齊語〉。

@見在十六年、閔元年《左傳» ;並參拙作《晉丈公復圈定霸考》第五章，第三節之

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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